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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/182. 保护臭氧层

大会，

回顺 1985 年 3 月 22 n 通过的《维也纳保护臭仅

层公约》，

认识到某些物质在全世界的排放会大大减损或改

变臭氧层，从而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不利影

响，又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，减少这些物质在全世界

的排放，

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其制订《维

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》氯策碳化合物问题议定书法律

和技术专家特设工作组等单位所进行的工作。

]. 呼吁所11国家尽快考虑加入为《维也纳保护

臭仅层公约＂缔约卧

2. 欢迎 1987 年 9 月 16 日通过了《减损臭氧层

物质问题蒙特利尔议定书);

3. 提请所有国家注意：在 1988 年 1 月 16 H 之

前，《蒙特利尔议定书》仍在渥太华开放给各国签署，

其后自 1988 年 1 月 17 日至 9 月 15 日在联合国总部

开放给各国签署；

4. 呼吁尚未签署q蒙特利尔议定书》的所有国家

尽快考虑签署这项议定书；

5. 敦促所打国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尽快考

虑成为《蒙特利尔议定书》的缔约国，以便使《议定书》

能够根据其第 16 条生效；

6. 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通过环境规划

摊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

交一份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，以及环境规划咒

可能可以提供的布关d蒙特利尔议定书叶的任何进一步

的资料。

1987 年 12 月 11 日

第 96 次全休会议

42/183. 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料的贩运

大会，

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 1987 年 6 月 17 日

通过的关于国际潜毒性化学品登记的第 H/19 号决

定，关于对化学品、特别是那些在国际贸易中被禁止和

严格限制的化学品进行对环境安全的管理的第 14/27

!}决定和关千对有害废料进行对环境无害的管理的第

14/30号决定， 46

又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千危险货物运输问

题专家委员会工作的1987年 5 月 28 日第1987/54号决

议，

承认联合国系统各组织，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男

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内，都可以协助防止和控制有毒和

危险产品及废料的贩运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，

谍信关于化学品国际贸易资料交换的伦敦准则｀7

以及关于危险废料无害环境管理的开罗准则和原则”

是重要的进展，

关切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料的国际移动打一部分

是违反现行国家立法和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书以及国际

公认的准则和原则的，有害于所有国家的环境和公共

卫生，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和公共卫生，

深信这些问题非通过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充分介

作无法解决，而且国际社会应采取措施补充和加强 l二

述准则和原则，

还濮僖有必要协助所有国家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

获得一切关于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料的必要资料，并

加强它们的能力来侦查和制止任何违反国家立法和有

关国际法律文书、设法将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料带入

任何国家领土的非法企图，以及不符合这一领域中国

际公认的准则和原则的贩运，

欢迎1989年在瑞士召开外交会议，以通过一项关

于控制有害废料的跨边界移动的全球公约，联合国环

境规划署已丁有害废料问题世界会议开会期间，在

1987年 10 月 27 日节 30 日在布达佩斯为此举行了一次

筹备会议，

1. 请秘书长编丐一份关于违反国家立法和打关

气大会11．式记求，：h 四,.二）计会议，补编弟 25 廿＞ ( A,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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